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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無效無效無效    

    

解除解除解除解除    

第 25 條 保險契約因第六十四條第二項之情事而解除時，保險人無須返還其已收受

之保險費。 

第 23 條 以同一保險利益，同一保險事故，善意訂立數個保險契約，其保險金額之
總額超過保險標的之價值者，在危險發生前，要保人得依超過部分，要求
比例返還保險費。 
保險契約因第三十七條之情事而無效時，保險人於不知情之時期內，仍取
得保險費。 

第 24 條 保險契約因第五十一條第二項之情事，而保險人不受拘束時，保險人得請
求償還費用。其已收受之保險費，無須返還。 
保險契約因第五十一條第三項之情事而要保人不受拘束時，保險人不得請
求保險費及償還費用。其已收受者，應返還之。 
保險契約因第六十條或第八十一條之情事而終止，或部分終止時，除保險
費非以時間為計算基礎者外，終止後之保險費已交付者，應返還之。 

第第第第    37 37 37 37 條條條條    要保人故意不為前條之通知，或意圖不當得利而為複保險者，其契約無效。 

第第第第    51 51 51 51 條條條條    保險契約訂立時，保險標的之危險已發生或已消滅者，其契約無效。但為
當事人雙方所不知者，不在此限。 
訂約時，僅要保人知危險已發生者，保險人不受契約之拘束。 
訂約時，僅保險人知危險已消滅者，要保人不受契約之拘束。 

第第第第    54545454----1 1 1 1 條條條條    保險契約中有左列情事之一，依訂約時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之約定無

效： 
一  免除或減輕保險人依本法應負之義務者。 
二  使要保人、受益人或被保險人拋棄或限制其依本法所享之權利者。 
三  加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義務者。 
四  其他於要保人、受益人或被保險人有重大不利益者。 

第 55 條 保險契約，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應記載左列各款事項： 

一  當事人之姓名及住所。 
二  保險之標的物。 
三  保險事故之種類。 
四  保險責任開始之日時及保險期間。 
五  保險金額。 
六  保險費。 

七  無效及失權之原因。 
八  訂約之年月日。 



第第第第    57 57 57 57 條條條條    當事人之一方對於他方應通知之事項而怠於通知者，除不可抗力之事故
外，不問是否故意，他方得據為解除保險契約之原因。 

第第第第    64 64 64 64 條條條條    訂立契約時，要保人對於保險人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故意隱匿，或因過失遺漏，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保險
人對於危險之估計者，保險人得解除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要保人
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保險人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

滅；或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契約。 

第第第第    68 68 68 68 條條條條    保險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違背特約條款時，他方得解除契約；其危險發生後
亦同。 
第六十四條第三項之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第第第第    76 76 76 76 條條條條    保險金額超過保險標的價值之契約，係由當事人一方之詐欺而訂立者，他
方得解除契約。如有損失，並得請求賠償。無詐欺情事者，除定值保險外，

其契約僅於保險標的價值之限度內為有效。 
無詐欺情事之保險契約，經當事人一方將超過價值之事實通知他方後，保
險金額及保險費，均應按照保險標的之價值比例減少。 

 

終止終止終止終止    

第 24 條 保險契約因第五十一條第二項之情事，而保險人不受拘束時，保險人得
請求償還費用。其已收受之保險費，無須返還。 
保險契約因第五十一條第三項之情事而要保人不受拘束時，保險人不得
請求保險費及償還費用。其已收受者，應返還之。 
保險契約因第六十條或第八十一條之情事而終止，或部分終止時，除保
險費非以時間為計算基礎者外，終止後之保險費已交付者，應返還之。 

第第第第    26 26 26 26 條條條條    保險費依保險契約所載增加危險之特別情形計算者，其情形在契約存續
期內消滅時，要保人得按訂約時保險費率，自其情形消滅時起算，請求
比例減少保險費。 
保險人對於前項減少保險費不同意時，要保人得終止契約。其終止後之
保險費已交付者，應返還之。 

第第第第    27 27 27 27 條條條條    保險人破產時，保險契約於破產宣告之日終止，其終止後之保險費，已

交付者，保險人應返還之。 

第第第第    28 28 28 28 條條條條    要保人破產時，保險契約仍為破產債權人之利益而存在，但破產管理人
或保險人得於破產宣告三個月內終止契約。其終止後之保險費已交付
者，應返還之。 

第第第第    59 59 59 59 條條條條    要保人對於保險契約內所載增加危險之情形應通知者，應於知悉後通知
保險人。 

危險增加，由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行為所致，其危險達於應增加保險
費或終止契約之程度者，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先通知保險人。 



危險增加，不由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行為所致者，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應於知悉後十日內通知保險人。 
危險減少時，被保險人得請求保險人重新核定保費。 

第第第第    60 60 60 60 條條條條    保險遇有前條情形，得終止契約，或提議另定保險費。要保人對於另定
保險費不同意者，其契約即為終止。但因前條第二項情形終止契約時，
保險人如有損失，並得請求賠償。 
保險人知危險增加後，仍繼續收受保險費，或於危險發生後給付賠償金

額，或其他維持契約之表示者，喪失前項之權利。 

第第第第    81 81 81 81 條條條條    保險標的物非因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事故而完全滅失時，保險契約即為
終止。 

第第第第    82 82 82 82 條條條條    保險標的物受部份之損失者，保險人與要保人均有終止契約之權。終止
後，已交付未損失部份之保險費應返還之。 
前項終止契約權，於賠償金額給付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 

保險人終止契約時，應於十五日前通知要保人。 
要保人與保險人均不終止契約時，除契約另有訂定外，保險人對於以後
保險事故所致之損失，其責任以賠償保險金額之餘額為限。 

第第第第    97 97 97 97 條條條條    保險人有隨時查勘保險標的物之權，如發現全部或一部份處於不正常狀
態，經建議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修復後，再行使用。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不接受建議時，得以書面通知終止保險契約或其有關部份。 

 

失其效力失其效力失其效力失其效力    

第 17 條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物無保險利益者，保險契約失其效
力 

 


